授权委托书

委托单位：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柯
电话：010-5240 8023
受托人
姓名：沈铮

单位：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职务：人事行政助理

电话：133 1117 8791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长兴路16号院6号楼421
就我公司委托受托人在【金财云】系统代为进行开户注册及签订电子合同等事宜，我公司声明并承诺如下： 

1、受托人有权代表我公司注册并使用【金财云】系统账号。
2、我公司及受托人将按照平台提示完成相关信息的填写及提供平台要求的注册申请证照文件材料，并保证前述信息及所提供文件材料的合法、真实、有效、完整。
3、我公司将妥善保管平台提供的账户、密码及其他安全产品；否则，因账户、密码及其他安全产品遗失、泄漏、被窃导致的全部损失，将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4、我公司知悉并认可【金财云】系统的电子印章图像生成规则及签约方式。电子印章是可靠电子签名的可视化表现形式，以密码技术为核心，能够保证各类电子文档的完整性、真实性和不可抵赖性。为了提升电子印章的直观化印象，在使用【金财云】系统签订电子合同时，系统将根据法律法规和系统规则生成我公司电子印章图像。
5、我公司知悉，使用【金财云】系统进行的电子签章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我公司认可并自愿承担使用该【金财云】账号（包括但不限于使用该账号在【金财云】系统签订电子合同等）的法律后果。

6、本《授权委托书》经我公司加盖公章后生效。

委托人：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订日期：                        
1

